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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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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应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的一般规定、检验原则、检验流程、检验与判定、检验结果与

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防范系统运行状态的检验与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28181-2011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 50198  民用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4-2007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A/T 394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A/T 761-2008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0348-2004 及下列规定的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行检验 operation testing  

对已交付使用的安全防范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及评价活动。 

3.2  

法定检验机构 statutory inspection bodies 

依法设立或注册，通过资质认定或实验室认可，且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检验能力在其认证或者认可能

力范围内的检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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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治安重点场所 public key sites 

按《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要求应当装置技防产品或者技防系统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单位及范围：  

a) 武器、弹药及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或者存放场所； 

b) 国家重点科研机构，集中存放重要档案资料的馆、库； 

c) 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集中陈列、存放重要文物、资料和贵重物品的场所； 

d) 金库，货币、有价证券、票据的制造或者集中存放的场所，票据、货币押运车辆，金融机构的

营业场所，金融信息的运行及储存场所； 

e) 广播、电视、电信、邮政及供水、供电、供气等单位的要害部位或者场所； 

f) 机场、港口和大型车站、码头、停车场的重要部位，高速公路、城市快速干线和地铁的重要路

段、路口及隧道、大型桥梁的重要部位； 

g) 星级酒店（宾馆）和公共娱乐场所的大堂出入口、电梯和其他主要通道等重要部位。 

3.4  

钥匙 key 

用于操作出入口控制系统、取得出入权限的信息和/或其载体。 

4 一般规定 

4.1 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应符合法律法规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并由法定检验机构实施。 

4.2 防护对象的风险等级和防护级别划分应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公安部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共

制定的规章，并按照 GB 50348-2004 中 4.1 的原则进行确定。 

4.3 高风险对象（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银行营业场所、民用机场、铁路车站和重要物资储存库等

特殊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应符合法律法规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4.4 普通风险对象（办公楼、商业、文化建筑和住宅区等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应符合法律

法规和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4.5 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周期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频次表 

 

 自交付使用5年内 自交付使用5年以后 

高风险对象的安全

防范系统 
每24个月应检验1次 视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检验频次，每 18 个月应检验 1 次 

普通风险对象的安

全防范系统 
每36个月宜检验1次 视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检验频次，每 24 个月宜检验 1 次 

注1：治安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周期应参照高风险对象的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5 检验原则 

使 
用 

时 
长 系 统 类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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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运行检验的检测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 

5.2 检验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格，性能应稳定可靠。 

5.3 检验过程应遵循先子系统、后集成系统的顺序检验。 

5.4 对系统中主要设备的检验，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抽样；抽样率不应低于 20%且不应少于 3

台；设备少于 3台时应 100%检验。 

5.5 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测。复测时抽样数量应加倍，复测仍不合格则判该项不

合格。 

5.6 检验期间应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确需暂停某些系统功能，应提前告知被检验单位，且在完成

检验后，应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系统功能。 

6 检验流程 

6.1 检验机构接受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申请时，应收集以下的技术文件： 

a) 工程竣工文件（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设计和系统变更文件、设备清单、主要设备、软件

的检验报告或 3C 认证证书、系统联动关系表、施工记录、隐蔽工程随工验收单、监理竣工验

收文档、系统检验报告和验收报告等）； 

b) 工程竣工图纸（系统原理图、传输拓扑图、前端设备布防图、管线敷设图、监控中心布局、接

线图等）； 

c) 系统运行及维护保养记录（系统运行情况记录、系统检查记录、系统改造说明或记录、设备维

修记录及工程维护保养记录等）。 

6.2 检验机构应核查技术文件与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符合性，并根据系统文件及相关标准，与委

托方共同确定检验实施方案。 

6.3 实施检验前，检验机构应按照检验实施方案及本文件表 2～表 8的内容，制定检验实施细则，细

则应包括检验目的、检验依据、检验内容及方法、使用仪器、检验步骤、测试方案、检测数据记录表、

检验结果评判等内容。 

6.4 检验机构依据检验实施细则对系统进行检查，必要时应摄取现场照片、视频图像等资料留存备查，

完毕后出具书面检测报告。 

7 检验与判定 

本节内容适用于已交付使用的安全防范系统对系统功能、性能、运行环境和设备安装、电磁兼容性

及安全性等项目进行的检验。 

7.1 入侵报警系统的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2 入侵报警系统运行检验表 



SZDB/Z 197-2016 

4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探测与报警 

1. 入侵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应满足管理要求和设计要求。 

2. 防范区域应在入侵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范围内，防范区域内应无盲区。 

3. 声光告警器应安装在醒目处。当入侵探测器被触发时，声光告警器应发出声、光

报警，室内报警声压应不小于 80 dB(A)，室外报警声压应不小于 100 dB(A)，报

警持续时间应不小于 5 min。 

4. 当系统处于下列情况时，报警控制设备应能发出声、光报警信息，并显示出报警

发生的区域或地址，报警信息应能保持到手动复位，报警信号应无丢失： 

a) 在任何状态下，触发紧急报警装置； 

b) 在设防状态下，探测器探测到有入侵发生。 

5. 在撤防状态下，报警控制设备对探测器的报警信息应不发出报警。 

6. 当同时触发多路紧急报警装置时，报警控制设备上应依次显示出报警发生区域，

并发出声、光报警。 

7. 紧急报警装置应有防误触发措施，被触发后应能自锁。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防破坏 

及故障报警 

1. 当系统处于下列情况时，报警控制设备应发出声、光报警信息，报警信号应能保

持到手动复位，并且无丢失： 

a) 在任何状态下，当探测器机壳、报警控制器机盖被打开时； 

b) 在有线传输系统中，在设/撤防状态下，当报警信号传输线被开路、短路、并接

其他负载时；或探测器电源线被切断时； 

c) 当报警控制设备主/备用电源发生故障时。 

2. 系统应具自检或巡检功能，当系统中入侵报警器或报警控制设备发生故障、或被

破坏，都应有声、光报警，报警信息应保持到手动复位。 

3. 系统应能手动/自动进行设/撤防，应能按时间在全部及部分区域任意设防和撤防，

设防、撤防状态应有显示，并有明显区别。 

3 记录与显示 

1. 系统应具有报警、故障、被破坏、操作(包括开机、关机、设防、撤防、更改时间)

等信息的显示功能。 

2. 系统应记录报警发生时间、地点、报警信息性质、故障信息性质等信息，信息内

容要求准确、明确；报警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 

3. 具有管理功能的系统，应能自动显示、记录系统状态，并具有多级管理密码。 

4 
报警响应 

及联网 

1. 系统报警的响应时间应符合 GB 50394-2007 中 5.2.8 及设计要求。 

2. 从探测器探测到报警信号到系统联动设备启动之间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当发生警情需要向接处警中心报警时，系统应能正常联网报警。 

7.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3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运行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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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控制功能 

1. 通过控制设备可手动或自动编程，实现对所有的视频图像在指定的显示器上进行

固定或时序显示、切换。 

2. 控制设备对云台、镜头、防护罩等所有前端受控部件的控制应平稳、准确。 

3. 控制响应和图像传输的实时性应满足相关行业的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监视与显示 

1. 监视区域内照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若不符合要求，应有辅助光源。 

2. 对设计中要求必须监视的要害部位，应实现实时监视，无盲区。 

3. 单画面或多画面显示的图像应清晰、稳定。 

4. 监视画面上应显示日期、时间及所监视画面前端摄像机的编号或地址码。 

5. 系统应具有画面定格、切换显示、多路报警显示、任意设定视频警戒区域等功能。 

6. 按国家现行标准 GB 50198 对图像显示质量进行五级评分，实时显示图像质量应不

低于四级。 

7. 图像叠加字符应不影响监视和记录效果，字符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符合设计

要求。 

3 记录与回放 

1. 前端摄像机所摄图像应能按设计要求进行记录，对设计中要求必须记录的图像应

连续、稳定。 

2. 记录画面上应有记录日期、时间及所监视画面前端摄像机的编号或地址码。 

3. 在停电或关机时，对所有的编程设置、摄像机编号、时间、地址码等均可存储，

一旦恢复供电，系统应自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4. 录像图像像素应不低于 4 CIF（704 像素×576 像素），视频录像帧率应不低于 25 

帧/秒，回放图像水平分辨率应不少于 330TVL，图像显示质量的主观评价应不低于

3级要求。 

5. 录像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 

6. 回放图像画面应有日期、时间及所监视画面地址或编号。 

7. 当记录图像为报警联动图像时，回放图像应能再现报警现场。 

8. 回放图像应无明显劣化，移动目标图像回放效果应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 

4 
报警联动 

与互联 

1. 当入侵报警系统有报警发生时，联动装置应能将相应设备自动开启。报警现场画

面应能显示到指定监视器上，应能显示出摄像机的地址码及时间，并应能单画面

记录报警画面。 

2. 当与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时，应能准确触发所联动的设备。 

3. 当其他系统向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给出联动信号时，系统应能按照预定工作模式，

切换出相应的图像，并能启动视频记录设备。 

4.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及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应符合 GB/T 28181-2011 及

相关标准的要求。 

7.3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出入口控制系统运行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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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识别与执行 

1. 识读部分应能通过识读现场装置获取操作及钥匙信息，并对目标进行识别与提示，

应能将信息传递给管理与控制部分处理。 

2. 目标识读装置的识读功能有效性应满足 GA/T 394 的要求。 

3. 执行机构的动作应实时、安全、可靠。 

4. 执行机构的有效开启时间应满足出入口流量及人员、物品的安全要求。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信息处理 

与控制设备 

1. 对各类不同的通行对象及其准入级别，应具有实时控制和多级程序控制功能。 

2. 不同级别的入口应有不同的识别密码，以确定不同级别钥匙的有效进入。 

3. 有效钥匙应有防止使用同类设备非法复制的密码系统；密码系统应能修改。 

4. 控制设备对执行机构的控制应准确、可靠。 

5. 对于每次有效进入，系统应能自动存储该进入人员的相关信息和进入时间，并能

进行有效统计和记录存档；可对出入口数据进行统计、筛选等数据处理。 

6. 应具有多级权限管理功能，对系统中任何操作均应有日志。 

7. 应有应急开启功能。 

3 
报警联动 

与联网 

1. 出现非授权进入、超时开启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应能显示出非授权进入、超时

开启发生的时间、区域或部位，应与授权进入显示有明显区别。 

2. 当识读装置和执行机构被破坏时，应能发出报警。 

3. 系统必须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相关要求。当通向疏散通道方向为防护面时，

系统必须与火灾报警系统及其他紧急疏散系统联动，当发生火警或需紧急疏散时，

人员不使用钥匙应能迅速安全通过。 

7.4 电子巡查系统的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5 电子巡查系统运行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信息识读 
1. 通过巡更设备对前端巡更点的信息进行采集，应能保证信息识读准确、可靠。 

2. 采集装置或识读装置在识读时应有声、光或振动等指示。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信息存储 

1. 当识读装置具有巡查信息存储功能时，存储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采集装置或现场识读装置在换电池或掉电时，存储的巡查信息不应丢失。 

3. 巡查记录信息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 

 

表 5  电子巡查系统运行检验表（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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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响应与警示 

1. 在传输数据时发生中断或传送失败等故障，系统应有提示信息。 

2. 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采用本地管理模式时，现场巡查信息传输到管理终端的响应

时间不大于 5s；采用电话网管理模式时，现场巡查信息传输到管理终端的响应时

间应不大于 20s。 

3. 在线式电子巡查系统中，以下情况应有警情显示。 

a) 在巡查计划时间内，管理终端没有收到巡查信息或收到不符合巡查计划的巡查

信息时； 

b) 管理终端收到设备故障或／和不正常报告时。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4 管理与输出 

1. 系统采用中文界面，应可设置登陆和操作权限。 

2. 系统应有操作日志。 

3. 系统应能编制巡查计划，除能设置多条不同的巡查路线外，并能对预定的巡查区

域、路线进行巡查时间、地点、人员信息设置。 

4. 采集装置或识读装置内的巡查信息应能直接输出打印或通过信息转换装置下载到

管理终端输出打印。 

7.5 停车库 (场)安全管理系统的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6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运行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识别与记录 

1. 对具有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功能的系统，对出入口车型、车标、车牌号、车身颜色

等车辆特征信息的识别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当电源故障时，系统配置、授权及事件等记录信息不应丢失。 

3. 经营性停车场采集机动车图像信息应满足停车场相关规范的要求，且图像分辨率

应不小于 704 像素×576 像素；图像保存不应少于 1个月。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控制与管理 

1. 系统应能自动控制出入挡车装置，并不损害有效管理的出入目标。 

2. 供电电源断电时，系统出入挡车装置的启闭状态应满足管理要求。 

3. 系统应能进行整个停车场的收费统计和管理（包括多个出入口的联网和监控管

理）。 

4. 系统应能独立运行，应能与安防监控系统监控中心联网。 

3 验证与显示 

1. 在停车库（场）的入口区、出口区设置的出票装置、验票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出票验票均应准确、无误。 

2. 应能明确显示车位，应有出入口及场内通道的行车指示，应有自动计费或收费金

额显示。 

 

表 6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运行检验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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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4 校时与联网 

1. 与事件记录、显示及识别信息有关的计时部件应有时钟校准功能，计时精度应符

合 GA/T 761-2008 中 6.3.2 的要求。 

2. 经营性停车场应支持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联网，并实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传送进出场机动车记录及图像等信息，传送信息数据应符合相关标准及管理

要求。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7.6 其他子系统，如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应按照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规范及相应的工程合同、设计文件进行检验，其系统功能及性能指标的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关要

求。 

7.7 系统运行环境检验应符合表 7的要求。 

表7 系统运行环境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监控中心 

防护 

1. 监控中心应设置在防护区内，对于人员的出入应予以记录并控制。 

2. 监控中心应有保证自身安全的防护措施和进行内外联络的通讯手段，并应设置紧

急报警装置和留有向上一级接处警中心报警的通信接口。 

3. 监控中心内设备的排列，应便于维护与操作，并满足 GB 50348-2004 中 3.5 和消

防安全的规定。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3 防雷与接地 

1. 高风险防护对象的电源系统、信号传输线路、天线馈线以及进入监控室的架空电

缆入室端均应采取防雷电感应过电压、过电流的保护措施。 

2. 系统的重要设备应安装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接地端和防雷接地装置应做等电

位连接。 

3. 监控中心内应设置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其裸铜质线截面积应不小于 35 mm²。 

4. 接地接线端子应无锈蚀，接触可靠。 

5. 电源或信号线路不应敷设在建筑物屋顶上；必须敷设时，应穿金属管进行屏蔽防

护，金属管应进行等电位连接。 

6. 系统接地电阻应符合 GB 50348-2004 中 3.9.3 的要求。 

4 电源供电 

1. 系统监控中心和系统重要设备应配置相应的备用电源装置；宜对入侵报警系统与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集中供电。 

2. 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应有足够的容量。应根据管理工作对主电源断电后系统防范功

能的要求，选择配置持续工作时间符合管理要求的备用电源。 

3. 对有备用电源的系统，当主电源断电时，应能自动转换为备用电源供电。 

4. 主电源恢复时，应自动转换为主电源供电。 

5. 在主、备电源转换过程中，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表 7  系统运行环境检验表（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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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独立性 
1. 各子系统应能独立工作。 

2. 如果某个子系统发生故障，应不影响其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6 系统时钟 

系统中与事件记录、显示有关的计时部件，应具有自动或手动校时功能，系统时钟应

与北京标准时间一致；系统对时间误差有特殊要求，应配置时钟源，时间误差应符合

设计要求。 

7.8 系统设备安装质量、电磁兼容性及安全性检验应符合表 8的要求。 

表8 系统设备安装质量、电磁兼容性及安全性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1 
设备安装 

质量 

1. 监控中心设备的安装应平稳、牢固、可靠，通风散热良好。 

2. 前端设备的安装应牢固、可靠，避免各种干扰因素。 

3. 设备应具有防潮、防尘、散热等措施。 

4. 控制室内所有线缆应根据设备安装位置设置电缆槽和进线孔，排列、捆扎整齐。 

5. 电力系统与信号传输系统的线路应分开敷设。 

6. 线缆应具有永久性标识，标识应清晰、准确、耐磨，不易脱落，字迹不易消失。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2 

电磁兼容性 

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对来自静电放电的电磁干扰应有一定的抗扰度。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7626.2 中给出的试验方法，试验评判结果至少应满足 GB/T 17626.2 中的性能

判据分类 B的要求。在操作人员能触摸到的位置至少选三点进行测试。 

3 

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对射频电磁场辐射应有一定的抗扰度。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7626.3 中给出的试验方法，试验评判结果至少应满足 GB/T 17626.3 中的性能判据

分类 B的要求。 

4 

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对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应有一定的抗扰度。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7626.4 中给出的试验方法，试验评判结果至少应满足 GB/T 17626.4 中的性能

判据分类 B的要求。 

5 

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对由开关和雷电瞬变过电压引起的单极性浪涌（冲击）应有一定

的抗扰度。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7626.5 中给出的试验方法，试验评判结果至少应

满足 GB/T 17626.5 中的性能判据分类 B的要求。 

6 

系统中采用的设备对供电电源的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应有一定的抗扰

度。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7626.11 中给出的试验方法，试验评判结果至少应满足

GB/T 17626.11 中的性能判据分类 B的要求。 

 

表 8  系统设备安装质量、电磁兼容性及安全性检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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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判定 

7 安全性 

系统主要设备的安全性指标应符合 GB 50348-2004 及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并

重点检验下列项目： 

1. 抗电强度检验：系统主要设备的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子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

间应能承受 1.5kV、50Hz 交流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历时 1min 应无击穿和飞弧现

象； 

2. 泄漏电流检验：系统设备工作时对保护接地端的漏泄电流值不应超过 5mA； 

3. 绝缘电阻检验：系统设备的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设备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

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MΩ。 

所检验项目

的检验结果

符合设计及

检验要求则

为合格。 

8 检验结果与报告 

8.1 检验机构应根据检验记录，在规定的时间内，编制并出具检验报告。 

8.2 检验报告应准确、公正、完整、规范、并注重量化，报告中至少应具有以下三方面信息： 

8.2.1 基本信息  

检测报告基本信息应包含项目名称、检验类别、委托单位名称及地址、建设（使用）单位名称及地

址、施工单位名称及地址、检验日期、检验地点、检验依据、检验项目、项目描述、检验结论等内容。  

8.2.2 抽样信息  

检测报告应包含系统前端设备的总数量、测试数量、抽样比例、抽样范围及安装位置等内容。  

8.2.3 检验内容  

检验报告应按各系统进行编制，系统检验内容应包含标准要求、检验项目、单项检验结果、实测数

据等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